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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 劾 案 文 【 公 布 版 】 

壹、被彈劾人姓名、服務機關及職級： 

姚敏貞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前藝文展演組組

長，簡任第10職等；已於109年7月2日退休。 

貳、案由：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前藝文展演組組長

姚敏貞於民國107年5月30日至108年12月間，浮

報出差交通費計59筆，金額共計新臺幣36,396

元，業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。

其未覈實報支交通費之行為，有違公務員服務法

第5條及第6條之規定，爰依法提案彈劾。 

參、違法或失職之事實及證據 

一、被彈劾人姚敏貞於民國（下同）106年9月8日至109年7

月1日期間，擔任客家文化發展中心（下稱客發中心）

藝文展演組
1
簡任第10職等組長，負責綜理藝文展演組

業務（附件1，第1–5頁），係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

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。客發中心有南

(屏東六堆)、北(苗栗銅鑼)兩客家文化園區，被彈劾

人戶籍地及住所地為臺北市，自任職客發中心之日

起，長期派駐屏東六堆客家文化園區，居所地為屏東

縣，並因業務需要，經常奉派至苗栗客家文化園區等

地出差。經統計被彈劾人106年9月至108年12月間，

每月出差日數5日至17日不等。其填具國內出差旅費

報告表後，由人事室、主計室就有無准假、假別及報

支職等正確與否、項目及金額是否符合國內出差旅費

報支要點規定、報支費用之行程及日期是否與簽核內

容相符等情形式審核，再由客發中心主任或其授權代

理人核章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109年11月17日修正發布「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處務規程」第3條第2款單位名稱為

「藝文展示組」，自110年1月1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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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109年2月14日被彈劾人遭人向法務部調查局屏東縣調

查站（下稱屏東縣調查站）檢舉，於107年及108年涉

嫌浮報出差交通費。嗣於客家委員會政風室109年3月

12日兩次訪談時，當場坦承有多次不實申領交通費之

情形。其109年4月1日申請自願退休，銓敘部109年5

月15日部退二字第1094927036號函審定，於109年7月

2日退休生效（附件2，第25-28頁）。臺灣屏東地方檢

察署（下稱屏東地檢署）檢察官偵查終結，認被彈劾

人107年5月30日至108年12月間浮報交通費計59筆，

金額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36,396元，犯貪污治罪條例

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

罪及刑法第215條、第216條、第214條之偽造文書罪

嫌，於109年11月12日將被彈劾人提起公訴（案號：

109年度偵字第4945號，附件3，第29–38頁）後，原

在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審理，110年7月6日該院109年度

訴字第919號刑事判決：「本件管轄錯誤，移送於臺灣

士林地方法院。」事件經過及相關人員證詞略以： 

(一)被彈劾人於107年5月至108年12月間，自客發中心屏

東園區前往苗栗園區出差時，如隔日係例假日、國

定假日或休假日，即返回臺北市住所，惟申領交通

費時，回程卻填報從苗栗園區返回屏東園區；假日

後隔日至苗栗園區出差，係自臺北市住所前往，惟

申領交通費時，卻填報從屏東園區前往苗栗園區。

其出差實際往返屏東園區及苗栗園區時，通常係搭

乘應檢據之高鐵，無實際往返屏東園區及苗栗園區

時，則以無需檢據之火車或客運申領交通費（附件

4，第39-162頁）。 

(二)客發中心主計室於106、107年間審核被彈劾人差旅

費時，發現其交通費之申報不合常理。時任主計主

任黃○○有3次於被彈劾人107年10月24日起填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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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（出差期間為107年8月以

後）註記：「本件經出差人檢視無溢領、虛報之事」、

「本件業經出差人檢視確認無浮報溢領之情形」

（附件4，第59、69、76頁）。另黃主任於107年12

月12日製作一紙便簽，內容為：1.連續出差以「台

鐵來回」顯不符常理，請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

點」本誠信原則報支，免遭質疑虛報之嫌。建議重

新檢視以前報支情形，如有溢領，亦請一併繳回。

2.另返回臺北，非屬出差範圍，仍不宜報支。3.建

請參酌上開要點第3點之規定，如利用公文、電話、

傳真、視訊或電子郵件等通訊工具可資處理者，不

得派遣公差。4.北部園區有備勤室，請善加利用（附

件5，第168頁）。 

(三)審核其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人員於檢調機關證稱略

以： 

1、屏東縣調查站 

（1）109年6月10日時任主計主任黃○○：「姚敏貞

至苗栗銅鑼出差數日時，中間的日數會報銷從

苗栗銅鑼回屏東內埔的回程及從屏東內埔到苗

栗銅鑼的去程自強號火車或公車費用，我在審

核時發現上述不合理的現象，我還告知姚敏貞

必須要據實申報，姚敏貞告訴我她確實有回屏

東內埔的事實。後來我有跟副主任吳○○（A）

報告，吳○○（A）曾經把我跟姚敏貞叫到辦公

室溝通，……吳○○（A）當時還告訴他要據實

核銷。」（附件5，第164-165頁） 

（2）109年6月11日時任主計室組員吳○○（B）：「我

及主任黃○○都有發現姚敏貞上開有違常理的

報銷狀況，所以我有告知姚敏貞必須要確實有

回到屏東內埔的事實，才能核銷回程屏東內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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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去程苗栗銅鑼的交通費，而且我講了2、3次

以上。」（附件6，第171頁） 

（3）109年6月12日時任主計室約聘人員楊○○：

「我從108年3月起至108年12月間，審查姚敏貞

自屏東縣內埔鄉六堆客家文化園區，前往苗栗

縣銅鑼鄉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出差數日之國內出

差旅費報告表，發現姚敏貞會在第一天出差

後，又返回屏東內埔，隔天又從屏東內埔去程

至苗栗銅鑼，出差結束後，又搭高鐵回屏東內

埔。我覺得有違常理，便向主計室主任黃○○

反映姚敏貞出差數日的交通費核銷很奇怪，違

背常理，黃○○主任告訴我說她會處理，後來

好幾次姚敏貞來我們主計室或打電話找我們主

任時，我都有親耳聽到黃○○主任在提醒姚敏

貞，出差數日的核銷必須確實有搭乘交通工具

的事實才能核銷。」（附件7，第174頁） 

2、屏東地檢署 

109年7月6日時任主計主任黃○○： 

（1）（問：（提示並告以文書內容）卷附一紙文書

蓋你的章寫1212/1209寫連續出差以「台鐵來

回」顯不合當理等語，是你所寫？用意？）是

我寫的，我在107年12月12日書寫，屏東到苗栗

出差都是以當天高鐵來回，機關很少會報火車

的錢，姚敏貞星期五坐台鐵回屏東，隔週一坐

台鐵到苗栗，我們覺得不合理。機關一般樣態

不會這麼頻繁坐台鐵，姚敏貞只要遇到週五週

一，隔週幾乎都是這樣例行性報支。姚敏貞出

差頻繁，但是一開始她從苗栗坐高鐵報回去台

北，但是她是在苗栗出差。我們告知回台北是

她自己的私事，不應該報回去台北的錢，不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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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浮報，所以我們才寫這個資料將差旅費退回

去，姚敏貞稱他沒有浮報。帄常日非週五姚敏

貞會坐高鐵，坐高鐵依規定我們要求她檢據，

但是坐台鐵火車不用檢據，姚敏貞週五就會報

支台鐵費用。（附件8，第178頁） 

（2）（問：姚敏貞有看到妳寫的簽呈附件？）有，

她有看過，是我退件時她應該有看到，我們在

吳○○（A）副主任的辦公室有跟姚敏貞討論，

姚敏貞說她沒有虛報，她也沒回台北，她說她

是回屏東。106年度我就開始退件，姚敏貞的差

旅費很厚，我們幾乎都會退件，我提醒她很多

次，但是她堅持她有回去屏東，我無法調查姚

敏貞是否真的有回去，我也只能書面審核相信

她是誠信報支，我也有一直跟（客發中心）主

任副座反映。（附件8，第179頁） 

肆、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： 

一、公務員應誠實清廉，不得假借權力，以圖本身或他人

之利益，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及第6條定有明文。又行

為時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（106年12月29日修正，

自107年1月1日生效）第5點第1項規定：「交通費包括

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、高鐵、船舶、汽車、火

車、捷運等費用，均覈實報支；搭乘飛機、高鐵、座

（艙）位有分等之船舶者，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

件……。」105年3月3日修正之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

點第3點第1項亦規定：「各機關員工申請支付款項，

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

性負責，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。」 

二、被彈劾人於本院詢問時稱：「我在雙北服務20多年，較

無機會申報出差費，106年起才派駐外地。我看別人

報出差費，都是有去有回，以為就是來回一趟（辦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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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─出差地）申報。同仁如此報出差費，也不曾看過

主計人員質疑申報的地點有問題」、「從臺北或屏東內

埔到苗栗銅鑼，路途都很遙遠，我都當成出差，覺得

國家應該要給我交通費」、「主計人員沒有明確糾正我

的錯誤觀念」、「主計人員有正式跟我提申報差旅費的

事情，只有2次」、「3位主計室證人均未明白告知核銷

差旅交通費起迄地點都必須與辦公室至出差地路程

一致，也就是不曾口頭或文字清楚說明『須覈實申

報』」、「109年2月22日服務機關獲知有人檢舉前，我

與主計室人員因分處南北兩園地，向來各忙各的互相

尊重但少有互動，有事則用LINE或電話聯繫，並非如

檢舉人所控常為差旅費申報而有爭吵，也非如3位主

計室證人所言已多次指正違法」、「我當時有錯誤認

知，所以才會沒有覈實申報起迄地點」、「不覈實報支

就是違法，但我以前認為沒關係，我不知道後果這麼

可怕。我後來花時間看法規，我知道自己錯，我之前

錯失別人的提醒」等語（附件9，第184-191頁）。然

時任客發中心副主任吳○○（A）及主計主任黃○○

稱：「我們沒有查核姚敏貞有無實質回屏東的權力，

我們不只1次要姚敏貞在她核銷的單據上確認簽名。

姚敏貞說，她在其他機關就是這樣報支」、「在辦公室

有告知她要確實申報，並欲請姚敏貞簽名確認，她不

簽名，主計室已盡告知義務」、「我們已經告訴她要覈

實申報很多次了」等語（附件10，第195-197頁）。 

三、被彈劾人稱其於法院全部認罪，並已將36,396元繳回

客發中心等語，此有卷附110年2月23日郵政跨行匯款

申請書為憑（附件11，第203頁）。然於本院詢問時又

辯稱：「我108年起若開車或搭便車，沒有單據，便報

國光號，而且若非回臺北或屏東，我出差就只報單

趟」、「108年1月始，有實際往返居住地（屏東）或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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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地（臺北）至出差地時才申報，若去返其他地點就

沒報」（附件9，第186、190頁）。惟查，其於檢調機

關承認108年浮報之交通費計有26筆（附件3之附表二

編號5至編號29、附表三編號6，第36-38頁），含多筆

星期五回程及下星期一去程。詢據客發中心主計室約

聘人員楊○○表示，例如：108年5月31日（星期五）

搭高鐵從左營到苗栗出差，是合法報支，但當日「回

程」搭國光號從臺中到屏東，是浮報；又於108年6月

3日（星期一）「去程」搭國光號從屏東到臺中，是浮

報，再搭高鐵從苗栗回左營，是合法。姚敏貞星期五

及下星期一出差，第一趟及最後一趟搭高鐵，中間趟

次（回程及去程）報支國光號，大致如此報支等語（附

件10，第200頁）。被彈劾人上述所辯，顯為卸責之詞，

不足採信。 

四、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規定：「公務員有下列各款

情事之一，有懲戒之必要者，應受懲戒：一、違法執

行職務、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。……」被彈

劾人係擔任主管職務之高階公務員，然未能廉潔自持

以身作則，經屏東地檢署檢察官起訴，認定其利用職

務機會詐領出差交通費，於107年5月30日至108年12

月間浮報交通費計59筆，金額共計36,396元。其未覈

實報支交通費之行為，與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

點第1項前段之規定有違，除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等刑

罰法律外，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及第6條之規

定，係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失職行為，影響

公務人員廉潔之形象，嚴重損害政府信譽，且將導致

公眾喪失對其職位之尊重及信賴，為維護公務紀律，

自有移付懲戒之必要。 

 

綜上，被彈劾人於107年5月30日至108年12月間，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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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出差交通費計59筆，金額共計36,396元，業經屏東地

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。其未覈實報支交通費之行為，有

違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及第6條之規定，爰依憲法第97條

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之規定提案彈劾，並移送懲戒法院

審理，依法懲戒。 


